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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AD_E5_9B_BD_E5_c36_329902.htm 农业部关于印发《

中国名牌农产品管理办法》的通知 农市发[2007]28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林、农牧、农林渔业

）、畜牧兽医、农垦、乡镇企业、渔业厅（局、委、办），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整合特色农产品品牌，支持做大做强名牌产品”和“保护

农产品知名品牌”的精神，我部组织制定了《中国名牌农产

品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九月十

三日 中国名牌农产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

国名牌农产品的评选认定工作，加强对中国名牌农产品的监

督管理，实施农业品牌化发展战略，提高中国农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国名牌

农产品是指经评选认定获得“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并获

准使用“中国名牌农产品”标志的农产品。 第三条 中国名牌

农产品的发展实行“企业为主、市场导向、政府推动”的机

制。 第四条 中国名牌农产品评选认定工作坚持“自愿、无偿

、客观、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中国名牌农产品的培育，并在政策、资

金等方面予以扶持。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六条 农业部成立中

国名牌农产品推进委员会（以下简称名推委）, 负责组织领导

中国名牌农产品评选认定工作，并对评选认定工作进行监督

管理。 名推委主任由农业部主管农产品质量工作的副部长担



任，成员由农业部相关司局的司局级领导组成。 第七条 名推

委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具体

负责中国名牌农产品评选认定的组织协调和日常工作。 办公

室主任由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担任，成员由农业部

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和相关司局业务处室人员组成。 第八条 名

推委聘请有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负责中国名牌农产品的

评审工作。 第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中国名牌农产品的组织申

报、推荐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章 申 请 第十条 申请中国名

牌农产品称号的申请人，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的

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资格，法人注册地址在中国境内； （二

）有健全和有效运行的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环境保护体

系，建立了产品质量追溯制度； （三）按照标准化方式组织

生产； （四）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和完善的售后服务； （五）

近三年内无质量安全事故。 第十一条 申请“中国名牌农产品

”称号的产品，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产业政策的规定； （二）在中国境内生产，有固定的生

产基地，批量生产至少三年； （三）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归申

请人所有的产品注册商标； （四）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或国际标准； （五）市场销售量、知名度居国内同类产品前

列，在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消费者满意程

度高； （六）质量检验合格； （七）食用农产品应获得“无

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或者“有机食品”称号之一； 

（八）是省级名牌农产品。 第十二条 申请人应当向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并提交申报材料。 第四章 评选认定程序 第十三条 中国名



牌农产品实行年度评审制度。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及计划单列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申报材料真实性、完

整性的审查。符合条件的，签署推荐意见，报送名推委办公

室。 第十五条 名推委办公室组织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

评审，形成推荐名单和评审意见，上报名推委。 第十六条 名

推委召开全体会议，审查推荐名单和评审意见，形成当年度

的中国名牌农产品拟认定名单，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示

，广泛征求意见。 名推委全体委员会议审查公示结果，审核

认定当年度的中国名牌农产品名单。 第十七条 对已认定的中

国名牌农产品，由农业部授予“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颁

发《中国名牌农产品证书》，并向社会公告。 第五章 监督管

理 第十八条 “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的有效期为三年。 第十

九条 在有效期内，《中国名牌农产品证书》持有人应当在规

定的范围内使用“中国名牌农产品”标志。 第二十条 对获得

“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的产品实行质量监测制度。获证申

请人每年应当向名推委办公室提交由获得国家级计量认证资

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名推委对中国名牌

农产品进行不定期抽检。 第二十一条 《中国名牌农产品证书

》持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其“中国名牌农产品”称

号，注销其《中国名牌农产品证书》，并在三年内不再受理

其申请： （一）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二）转让、买卖、出

租或者出借中国名牌农产品证书和标志的； （三）扩大“中

国名牌农产品”称号和标志使用范围的； （四）产品质量抽

查不合格的，消费者反映强烈，造成不良后果的； （五）发

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生产经营出现重大问题的； （

六）有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第二十二条未获得或被撤



销“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的农产品，不得使用“中国名牌

农产品”称号与标志。 第二十三条 从事中国名牌农产品评选

认定工作的相关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行评

选认定工作，保守申请人的商业和技术秘密，保护申请人的

知识产权。 凡因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未构成犯

罪的，由其所在的工作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除本办法规定的中国名牌农

产品评选认定工作机构外，未经批准，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进行中国名牌农产品的评选认定活动。 第六章 附 则 第

二十五条 《中国名牌农产品标志管理办法》由农业部另行制

定。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农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

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